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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租赁业务用车需求车型及评价计算方式
	序号
	车型
	座位
	报价租金
（元/天/辆）
	单项预算
（元/天/辆）
	评价金额
比例
	评价金额

	1
	越野车、城市SUV
	5
	
	470
	报价×60%
	

	2
	小轿车
	5
	
	300
	报价×33%
	

	3
	商务车
	7
	
	650
	报价×2%
	

	4
	越野车
	7
	
	650
	报价×2%
	

	5
	小客车
	7
	
	400
	报价×0.5%
	

	6
	皮卡车
	5
	
	300
	报价×0.5%
	

	7
	中巴
	15
	
	600
	报价×0.5%
	

	8
	中巴
	17-27
	
	900
	报价×0.5%
	

	9
	大巴
	35-49
	
	1000
	报价×0.5%
	

	10
	大巴
	51-55
	
	1100
	报价×0.5%
	

	合计评价金额
	

	备注：1.车辆租金为含税（含送车上门费用）。
2.车辆运行费（燃油费、过路费、停车费、洗车费、维修费和管理费等）按实际发生金额结算。
      3.若无相应车型，按单项预算计算其占比金额。
      4.每类车型的报价租金（元/天/辆）不得超过该车型单项预算（元/天/辆）。






B.驾驶员服务报价单及评价计算方式
	车型
	驾驶员服
务费报价
（元/天/人）
	驾驶员服
务费单项预算
（元/天/人）
	评价金额
比例
	评价金额

	7座以下车辆
	
	230
	报价×90%
	

	9-55座车辆
	
	280
	报价×10%
	

	合计评价金额
	

	备注：1.报价包含餐费，不含加班超时费。
2.每类车型的驾驶员服务费报价（元/天/人）不得超过该车型驾驶员服务费单项预算（元/天/人）。




说明：评价金额仅用于评审。根据总评价金额（A×90%+B×10%）仅作为本项目报价最低原则的评价方式。
A：租赁业务用车总评价金额；B：驾驶员服务总评价金额

